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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难救助领域

1.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报

序号 事项名称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报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

作的意见》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脱贫

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推动

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6〕36号）要求，进一步

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提出的意见

。由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公安部、司法部

、财政部、医疗保障局、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 、中国残联于2019年6月18日印发实施

。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遂宁高新区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书面申请 原件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即办
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

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

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

的儿童。
13 结果送达 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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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据实填写）
编号：

姓 名 张三 性 别 男

近期免

冠照片

出生日期 XX年XX月XX日 民 族 汉

户籍状况 四川 户籍所在地 遂宁

申请日期 据实填写 身份证号 据实填写

儿童现住址 户口本上地址

儿童父母

情况

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现状况 联系电话

父亲

□死亡 □失踪 □重病 □重

残 □失联 □服刑在押 □强

制隔离戒毒 □被执行其他限

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其他

母亲

□死亡 □失踪 □重病 □重

残 □失联 □服刑在押 □强

制隔离戒毒 □被执行其他限

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其他

儿童身体

状况

□健康 □视力残疾 □听力残疾 □言语残疾 □智力残疾

□肢体残疾 □精神残疾 □多重残疾 □重病 □其他：

儿童工学

情况

□学龄前 □小学 □初中 □高中或职业高中 □技校 □中专

□大专 □失学 □特教 □无就学能力 □待业 □就业

□其他：

履行监护

责任人员

情况

姓名 性别 关系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其他主要

社会关系

姓名 性别 关系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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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此表一式三份，分别由儿童监护人、乡镇人民政府、县级民政部门各存一份

基本生活补贴发放情况

领取方式 □现金领取 □银行转账 起领年月 保障金额

开户人 领取人 领取人与儿童关系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其他救助情况 据实填写

诚信承诺情况
（我保证以上所有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如有不实，自愿退还已领取的

所有生活费并承担失信后果） （签名）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查验意见

经查验， XXX 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条件，建议予以确认。

经办人： 查验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查验日期: 年 月 日

县级民政部门

确认意见

经复核， XXX 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条件，予以确认，

从 年 月起发放基本生活费补贴。

经办人： 复核人： 确认人: （单位盖章）

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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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时救助

序号 事项名称 临时救助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 47 条，国家对因火灾、

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

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

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

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

庭，给予临时救助。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

城IFC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临时救助申请书 原件1份

2 家庭（个人）基本生活困难证明材料 原件1份

3 家庭（个人）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 原件1份

4 身份证明材料 复印件1 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

员

1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

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四川遂宁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社会事业

与群众工作局审查和决

定送达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

员

15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

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

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

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7%A4%BE%E4%BC%9A%E6%95%91%E5%8A%A9%E6%9A%82%E8%A1%8C%E5%8A%9E%E6%B3%95%E3%80%8B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7%A4%BE%E4%BC%9A%E6%95%91%E5%8A%A9%E6%9A%82%E8%A1%8C%E5%8A%9E%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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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时救助申请书（据实填写）

XXX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本人 XXX 身份证号 510XXXXXXXXXXXXXXX，家庭户籍地户口

本上地址，现居住地实际居住地址（据实填写），联系电话XXXXXXXXXXX，

我代表家庭申请临时救助。

一、家庭成员情况：

全家共有 X 人，其中：残疾 X 人、患重病 X 人、学生 X 人（学

龄前儿童至初中、高中、大学）。

二、家庭收入及财产情况：

三、申请救助原因：

特此申请。

申请人签字: （手印）

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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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个人）基本生活困难证明材料

（按规定提交）

3.家庭（个人）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

因本人申请社会救助，根据《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省

政府令第 286 号）和相关政策规定，本人受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委

托，同意_______县（市/区）民政局和本户提出申请的乡镇（街道）

向所有涉及本人家庭经济状况信息的部门或机构查询、核对本家庭

财产和收入状况。

申请人姓名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

成员一姓名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

成员二姓名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

成员三姓名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

成员四姓名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

成员五姓名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

成员六姓名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

申请人签字： （手印）

家庭成员签字： （手印）

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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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份证明材料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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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序号 事项名称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残疾人联合

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同时申领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既

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

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

（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

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享受孤儿基

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两

项补贴不计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收入。领

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

的残疾人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

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表 原件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受理通知书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社会事业与群众

工作局

审查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2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审查意见

决定和送达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2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补贴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四川省户籍低保对象。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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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遂宁高新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审批表

申
请
人
填
写
项
目

申请人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户籍地址 户口本上地址 现居住地址 据实填写

身份证号 5XXXXXXXXXXXXXXXXX 残疾人证号 据实填写

残疾类别 据实填写 残疾等级 据实填写 联系电话 1XXXXXXXXXXX

是否是低保对象（是/否） 低保类别（农村低保/城市低保）

领取本补贴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已领取何种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 月 均 元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与申请人关系

监护人

信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身份证号码

与申请人关系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址

申
请
人
意
见

见

本申请人自愿提出申请。本申请人（监护人）了解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政策，所填写内容真

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名： 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村、社区初

审意见

年 月 日受理申请。经初审，申请人 资格条件。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街道办事

处（乡镇

人民政府）

复审意见

年 月 日受理申请。经复审，申请人 资格条件。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区残联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收到上报材料。经审核，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区民政部门

审定

意见

年 月 日收到转送材料。经复核，申请人家庭 低保家庭。

低保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经审查，申请人 领取生活补贴资格条件,拟从 年 月 日起给予

其发放生活补贴，请局领导审定。

生活补贴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给予申请人发放生活补贴。

民政局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原件由民政部门保存，残联、乡镇（街道）保存本部门（机构）签署意

见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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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

序号 事项名称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既符合残

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

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

（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

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享

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的收入。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

费、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享受

残疾人两项补贴。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

政府、残联和民政部门在审核申请材料时，

要审核有关政策的衔接情况。对不符合以上

政策衔接要求的，应审定为不合格，并向申

请人说明原因。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17年10月13日起施行，《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290号）同时废止。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

IFC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表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

员

1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

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果

信息反馈

四川遂宁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社

会事业与群众

工作局
审查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

员

1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

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果

信息反馈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补贴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残疾人。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javascript:SLC(270002)
javascript:SLC(27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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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遂宁高新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审批表

申
请
人
填
写
项
目

申请人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户籍地址 户口本上地址 现居住地址 据实填写

身份证号 5XXXXXXXXXXXXXXXXX 残疾人证号 据实填写

残疾类别 据实填写 残疾等级 据实填写 联系电话

领取本补贴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人姓名

已领取何种护理补贴（津贴） 月 均 元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与申请人关系

监护信
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身份证号码

与申请人关系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址
申
请
人
意
见

本申请人自愿提出申请。本申请人（监护人/代办人）了解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政策，所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名（或姓名）： 监护人签名（或姓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代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街道办事

处（乡镇

人民政

府）初审

意见

年 月 日受理申请。经初审，申请人 资格条件。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县级残联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收到上报材料。经审核，申请人 领取 X
级护理补贴资格条件.

经办人签名： 领导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县级民政

审定合格

意见

给予申请人发放护理补贴。拟从 年 月 日起给
予其发放护理补贴，

经办人签名： 领导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表原件由县级民政保存，残联.乡镇（街道）保存本部门（机构）签署意

见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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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
序号 事项名称 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

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福利制度，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和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增加老年人

的社会福利。

国家鼓励地方建立八十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

高龄津贴制度。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第四条 各地要加快建立养老服务评估机制，建

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

。

《省老龄办、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建立80

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的通知﹥》（川老

龄办〔2017〕45号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切

实做好我省老年人优待工作，进一步增进老年人

福祉，推动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确保老年人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成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经省

政府领导同志同意，决定自2017年起，全面建立

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

1.关于建立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的

通知【规范性文件】三、申领程序：（一）自愿

申请。 凡具备领取高龄津贴条件的老年人，均

可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向本人户籍所在地的村

（居）委会提出申请；委托亲属等其他人员申请

的，须提供本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

。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6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

城IFC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表 原件

2
委托亲属等其他人员申请的：委托人与受托人身

份信息证明材料、当事人身份证、户口簿、社保

卡

原件和复印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0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

形式

四川遂宁高

新技术产业

园区管理委

员会社会事

业与群众工

作局

审查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0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

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具有四川省户籍，符合条件的 80周岁以上老年人，向本人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出高龄津贴申

请；委托亲属等其他人员申请的，须提供本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8%80%81%E5%B9%B4%E4%BA%BA%E6%9D%83%E7%9B%8A%E4%BF%9D%E9%9A%9C%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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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遂宁高新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审批表
（据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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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亲属等其他人员申请的：委托人与受托人身
份信息证明材料、户口簿、社保卡

（身份证样本）



三、村（社区）代办服务事项办理指南

第 42 页

（社保卡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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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簿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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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及基本生活补贴发放

序号 事项名称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及基本生活补贴发放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规范性文件】一、明确

保障对象：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

、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

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

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

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

一的儿童。 以上重残是指一级二级残疾或三级四级精

神、智力残疾；重病由各地根据当地大病、地方病等实

际情况确定；失联是指失去联系且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

6个月以上；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

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是指期限在6个月以上；死亡是指自

然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失踪是指人民法院宣告失

踪。 2.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规范性文件】

一、扩大保障对象范围：根据各地工作实际，在民发〔

2019〕62号文件规定情形的基础上补充增加被撤销监护

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两种情形。据此，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

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

、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

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

、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

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

情形之一的儿童。

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地对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应当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以及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需要，按照与当地孤儿保障标

准相衔接的原则确定补贴标准，参照孤儿基本生活费发

放办法确定发放方式。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3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

坤城IFC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 原件

2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补充材料 原件和复印件

3 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明 原件和复印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

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四川遂宁

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管理委员

会社会事

业与群众

工作局

审查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3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决定、

制证和

送达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提出申请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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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据实填写）
编号：

姓 名 张三 性 别 男

近期免

冠照片
出生日期 XX年XX月XX日 民 族 汉

户籍状况 四川 户籍所在地 遂宁

申请日期 据实填写 身份证号 据实填写

儿童现住址 户口本上地址

儿童父母

情况

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现状况 联系电话

父亲

□死亡 □失踪 □重病

□重残 □失联 □服刑

在押 □强制隔离戒毒

□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

自由的措施 □其他

母亲

□死亡 □失踪 □重病

□重残 □失联 □服刑

在押 □强制隔离戒毒

□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

自由的措施 □其他

儿童身体

状况

□健康 □视力残疾 □听力残疾 □言语残疾 □智力残疾

□肢体残疾 □精神残疾 □多重残疾 □重病 □其他：

儿童工学

情况

□学龄前 □小学 □初中 □高中或职业高中 □技校 □中专

□大专 □失学 □特教 □无就学能力 □待业 □就业

□其他：

履行监护

责任人员

情况

姓名 性别 关系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其他主要

社会关系

姓名 性别 关系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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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此表一式三份，分别由儿童监护人、乡镇人民政府、县级民政部门各存一份。

基本生活补贴发放情况

领取方式 □现金领取 □银行转账 起领年月 保障

金额
开户人 领取人 领取人与儿童关系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其他救助情况

诚信承诺情况
（我保证以上所有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如有不实，自愿退还已领取的

所有生活费并承担失信后果） （签名）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查验意见

经查验， 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条件，建议予以确认。

经办人： 查验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查验日期: 年 月 日

县级民政部门

确认意见

经复核， 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条件，予以确认，

从 年 月起发放基本生活费补贴。

经办人： 复核人： 确认人: （单位盖章）

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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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补充材料

1.属重残的,提供残联部门颁发的《残疾人证》；

2.属重病的,提供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单位出具的病历、诊

断证明或出院证明；

3.属服刑的,提供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4.属被强制戒毒的,提供县级及以上公安或司法行政部门出

具的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

5.属死亡的,提供《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公安机

关出具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

6.属失踪的,提供人民法院宣告失踪的民事判决书；

7.属失联的,提供当地公安机关《儿童失联父母查找情况回

执单》；对因不具备查询条件导致公安部门难以接警处置查找的，

可采取“个人承诺+邻里证明+村（居）证实+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查验+县级民政部门确认”的方式，提供《儿童父母

失联情况认定表》；

8.属被撤销监护资格的，提供人民法院判决书；

9.属被遣送（驱逐）出境的，提供当地公安机关《儿童失联

父母查找情况回执单》。

10.属其它特殊困难情形的，提交“邻里证明(3 人以上民事

行为能力人)+村(居)证实”资料，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查验、县级民政部门审核后由县级儿童(未成年人保护)议事协调

机构“一事一议”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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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明

（户口簿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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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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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低生活保障

序号 事项名称 最低生活保障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九条 国家对共同生活

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

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规程》等四个规程的通知【规范性文件】

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 第十九条 ：申

请低保时，申请人应如实填报家庭收入和家庭

财产状况，履行授权核查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

程序，并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户口

本、身份证、残疾证、房产证、土地（山林、

草地）确权证明、收入证明（提供用人单位加

盖公章的原始工资单凭据）和其他需要提供的

有关材料。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7个工作日；承诺时限：30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

IFC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书及授权书 原件

2 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 原件

3 身份证明材料 复印件

4 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材料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四川遂宁高

新技术产业

园区管理委

员会社会事

业与群众工

作局

审查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4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审查意见

决定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4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制证、送达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2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

庭。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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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及授权书(模板)
（申请人据实填写）

本人姓名 XXX ，现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

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授权、委托最低生活保障

审核、审批机关及其指定的核对机构对本家庭（含法定赡、抚、

扶养关系成员）人口状况、收入状况、财产状况等相关信息进

行核对，包括但不限于入户调查和到公安、人社、住建、交通、

市场监管、税务、自然资源、公积金中心、银行、保险、证券

等部门、机构进行核查和信息比对。授权有效期从本人提出申

请之日起至终止社会救助之日止。

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真

实、完整，愿意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如虚报、隐瞒、伪造申请

材料，骗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发生变

化，已明显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时，30 天内未向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主动报告，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愿

意接受所领取金额 1—3 倍以内的罚款，并自愿接受纳入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等措施，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及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签字（按捺指纹）

注：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应当由本人签字或者按捺指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

成员应当由监护人签字或者按捺指纹，无书写能力的家庭成员应当采取按捺指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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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申请人据实填写）

申请人姓名 张三
共同生活家庭

成员
X人

家庭月（年）

收入
XXXX 元 家庭主要支出

现家庭住址 据实填写
家庭成员近亲属中有无最低生活

保障经办人员或村干部

家庭

财产

状况

银行存款 元 有价证券 元 债 权 元

房产

房屋地址 建筑面积(㎡) 房屋性质 房屋来源 购（建）房时间

机动车

（船）

车(船)姓名 车(船)型 车(船)牌号 排气量 购买时间 购买金额

其他财产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共同

生活

的家

庭成

员情

况

姓名 年龄 性别
与申请

人关系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残疾类

别、等级）
职业状况

月/年

收入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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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1）房屋性质：自有私房、租用公房、租用私房、临时搭建房、借住房等。

（2）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3）有价证券：包括股票、债券及基金证券、可转换证券等衍生品种。

（4）房屋来源：自购房、自建房、回迁房、承租公房（本家庭无产权房及承租公房的不填此项）。

（5）建筑面积：按房屋产权证填报。

赡（抚、

扶）养人

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与申请

人关系

婚姻状

况

健康状况（残

疾类别、等

级）

职业状况
月/年收

入

年赡（抚、

扶）养费
身份证号码



三、村（社区）代办服务事项办理指南

第 56 页

3. 身份证明材料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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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状况证明材料

（按规定提交且材料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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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申请

序号 事项名称 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申请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三、重

点任务（一）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为残

疾人提供更加稳定更高水平的民生保障

5、完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优待政策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对城乡困难残疾人、重度

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给予补贴。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

IFC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辅具申请表 原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儿童持有三级以上

资质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材料
原件

3 居民户口簿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申请、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6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果

信息反馈

四川遂宁高

新技术产业

园区管理委

员会社会事

业与群众工

作局

审查、办结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6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审查意见

任务结束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3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申请人为四川户籍。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儿童持有三级以上资质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材料。 申请人

是经评估有辅具适配需求的残疾人（3年内已适配过相同辅具的成年残疾人除外）。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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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辅具申请表

四川省残联 XXXX 年度辅具适配申请、适配登记表

填表单位（公章）：

基本情况

姓 名 张三 性别 男□ 女□ 民族 汉

身份证号 5XXXXXXXXXXXXXXXXXX 联系电话 1XXXXXXXXXX

家庭地址 据实填写 邮政编码 629000

残疾类别
□视力残疾：○盲 ○低视力 □听力残疾□肢体残疾：○偏瘫 ○截瘫 ○脑

瘫 ○截肢 ○儿麻 □多重残疾 □其他

需求情况
类别：□假肢及矫形器类 □生活自理类 □个人移动类

□信息交流类 □助视器 □助听器 □其它：

适配登记表

适配辅助

器具记录

产品名称、型号 数量 适配时间 本人签字

按需填写

装配假肢

记录

名称

□大腿 □小腿

□膝离断 □髋离断

□装饰手 □功能性上肢

数量 装配时间 本人签字

部位 □左 □右

装配矫形

器记录

次数 装配矫形器 数量 装配时间 本人签字

1 □下肢 □上肢 □脊柱

2 □下肢 □上肢 □脊柱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填表说明：

1.此表由定点服务机构填写，一式 2 份，1 份存档，1 份报所属地区残联备案审核录入数

据库，汇总上报市（州）残联。

2.填表时用√在□或○符合项中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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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儿童持有三级以上资

质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材料

（残疾人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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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民户口簿
（户口簿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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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医疗救助对象待遇核准支付

序号 事项名称 医疗救助对象待遇核准支付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财社〔2013〕

217号)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船山区医保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船山区医保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财社〔2013〕217号)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遂宁高新区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明、社保卡或电子凭证 原件和复印件1份

2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结算单、定点医

疗机构厨房底方或定点药店购药发票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

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联网办

理结果信息反馈

船山区医

保局
审核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4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联网办

理结果信息反馈

办结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13 结果送达 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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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身份证件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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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结算单、定点医疗机构厨房底方或定点药店购药
发票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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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抚恤优待领域

18.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资金帮扶

序号 事项名称 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资金帮扶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困

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的指导意见》考虑退役

军人群体的特殊性，困难的多样性，同时为避免地区

间政策差异过大，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具体内容由市县

人民政府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原则上应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一)生活帮扶。因火灾、自然灾害，突发

疾病、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或连续失业等特殊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出现暂时严重困难的退役军人家庭。经

评估审核后，根据实际给予一定资金帮扶。 (二)医疗

帮扶。因身患重特大疾病导致自付医疗费用较高，经

济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退役军人家庭。经评估审

核后，根据实际给予一定资金帮扶。 (三)教育帮扶。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退役军人子女在读高中、大学的

，或退役军人本人参加高等学历或职业教育的。经评

估审核后，根据实际给予一定资金帮扶。 (四)就业帮

扶。有劳动能力且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因就业困难或

创业失败造成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在享受政府就业救

助政策后仍有困难或属于“零就业家庭"的退役军人家

庭。通过整合社会资源，结合相应企业和机构的岗位

需求，利用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开展定向培训，培训考

核合格的推荐进入企业或机构就业。培训效果经评估

认定后，给予培训补助。 (五)创业帮扶。对有创业需

求且经济困难需要帮助的退役军人，提供创业培育、

创业指导、专家论证、项目包装、品牌策划、机构孵

化以及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

并可根据实际提供一定资金支持。 (六)其他帮扶。因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高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高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5 法规颁布年限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的指导意见》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30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春晓路街道-2号,详细地址：西部铁路物流园B3-3栋1层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申请表 原件1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1份
3 委托、代理证明材料 原件1份
4 退出现役证书或退出现役档案材料 复印件1份

5
患者病情诊断书、医疗机构医疗费用结算票据或医

保证明或其他证明材料
原件1份

6 社会保障卡 复印件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联网

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遂宁高新

区退役军

人服务中

心

审核
遂宁高新区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
1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联网

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办结
遂宁高新区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
10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联网

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3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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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资金帮扶 服务依据

其他特殊困难确需关爱帮扶的退役军人家庭，经评估

审核后，制定特殊帮扶措施。
12 受理条件

面临特殊困难无法通过现有制度予以保障或现有制度保障后仍有较大困难的退役军人及其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本

人父母、配偶、子女）

13 结果送达 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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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申请表
（据实填写）

姓 名 张三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码 5XXXXXXXXXXXXXXXXX

申请人及

受益人

身份

工作单位
申请人困难

情况

☐低保 ☐低保边缘

家庭成员人数：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申请救助

类型

已申请其他

帮扶情况及

金额

申请人自

述情况说

明

申请理由（可另附页说明）：

1.说明困难情况；2.说明受帮扶情况；3.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和所述情况属实，如与事实不符本人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申请人签名： 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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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

道）退役

军人服务

站审核意

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XX 年 XX 月 XX 日

县（区）

退役军人

事务局审

批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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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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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托、代理证明材料
(据实填写)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 :

兹委托、授权 代

表 办

理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申请、 填报工作，特此

证明。

XX年 XX月 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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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退出现役证书或退出现役档案材料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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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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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患者病情诊断书、医疗机构医疗费用结算票
据或医保证明或其他证明材料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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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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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

序号 事项名称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第三十三条 义务兵服现

役期间，其家庭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优待金或者

给予其他优待，优待标准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

平。

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入伍前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含合同制人员）的，退出

现役后，允许复工复职，并享受不低于本单位同

岗位（工种）、同工龄职工的各项待遇；服现役

期间，其家属继续享受该单位职工家属的有关福

利待遇。

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入伍前的承包地（山、林）等

，应当保留；服现役期间，除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和承包合同的约定缴纳有关税费外，免除其他负

担。

义务兵从部队发出的平信，免费邮递。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高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高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5 法规颁布年限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2019年3月2日修订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遂宁高新区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退役军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明 原件1份

2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审核登记表 原件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

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即办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遂宁高新区

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提出申请；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年限为两年。义务兵服役期满退出现役或者被选取为士官或者被提拔为军队干部后

，即停止发给优待金

13 结果送达 窗口反馈、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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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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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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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审核登记表

(据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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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优抚政策咨询

序号 事项名称 优抚政策咨询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

人（以下简称现役军人）、服现役或者退出现役的残疾

军人以及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是本条例规定

的抚恤优待对象，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抚恤优待。第

三条 军人的抚恤优待，实行国家和社会相结合的方针

，保障军人的抚恤优待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保障抚恤优待对象的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高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高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5 法规颁布年限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3月2日修订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遂宁高新区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退役军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无需申报材料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即办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遂宁高新

区退役军

人服务中

心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3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对优抚政策的咨询申请

13 结果送达 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三、村（社区）代办服务事项办理指南

第 83 页

（三）婚育服务领域

32.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序号 事项名称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行政给付 《关于印发四川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

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川人口发〔2008〕20

号）（一）扶助对象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

度扶助的对象是：四川省户籍人口中独生子女

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

夫妻。扶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应

在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方须年满49周岁

。2、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3

、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

（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符合上述条件的对

象，由本人提出申请，经人口计生部门以家庭

为单位（再婚夫妻以个人为单位）审核后，由

政府发放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女方已超

过49周岁的，从其扶助资格被确认时起发放扶

助金。对发生生育、收养子女或独生子女康复

，不再符合扶助条件的扶助对象，应自其生育

、收养子女或独生子女康复时起，终止发放扶

助金。（二）扶助标准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

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

低于1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独生子女

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

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

故或子女康复为止。（三）资格确认人口计生

部门负责扶助对象资格确认工作。具体程序是

：个人申报、乡级调查、村级评议、乡级初审

、县级复查审批公示、省市抽查备案。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关于印发四川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

IFC金融中心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子女残疾证 原件和复印件1份
2 特扶 原件和复印件1份
3 居民户口簿 原件1份
4 生育证明材料 原件和复印件1份
5 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1份
6 结婚证 原件和复印件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

作人员

1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

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3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1.应在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方须年满49周岁。 2.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 3.现无存活子

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

13 结果送达 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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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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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女残疾证

（残疾人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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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扶（据实填写）

特扶

本人基本信息

姓 名 张三 身份证号 5XXXXXXXXXXXX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户口性质

婚姻变动日期 婚姻状况 民 族

家庭地址 所在组

配偶信息

配偶户籍区划

地址

姓 名 李四 身份证号 5XXXXXXXXXXXX 性 别 女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户口性质

婚姻变动日期 婚姻状况 民 族

家庭地址 所在组

子女信息

夫妇曾经生育男孩数 夫妇曾经生育女孩数

现存男孩数 现存女孩数
是否领取独

生子女证

户籍

地址
姓名

证件类

型
证件号码 性别

出生

日期

与父母

关系

存活

状况
死残日期

夫妇曾经收养男孩数 夫妇曾经收养女孩数

户籍地址 姓名
证件

类型

证件

号码
性别

出生

日期

收养

年月

存活

状况
死残日期

是否有法

律手段

其他信息

残疾证号 残疾类型 残疾等级

备注信息

银行卡号 开户行 开户人

享受信息

享受类型 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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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户口簿

（户口簿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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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育证明材料

申请对象到户籍地村（居）委会开具相关证明。

证明单位(盖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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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身份证明材料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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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婚证

（结婚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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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生育登记服务

序号 事项名称 生育登记服务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

的指导意见》第二项 着力精简登记事项 （一）

完善登记流程。夫妻生育子女的，实行生育登记

。夫妻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也可在生育后补

登。夫妻可在一方户籍、现居住地的乡镇（街道

）卫生健康工作机构办理生育登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第十条 建立健全人口服务体

系 落实生育登记制度，做好生育咨询指导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保升、西宁便民服务中心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自2021年5月31日起实施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生育登记服务申请表 原件和复印件0份

2 身份证模板 原件和复印件0份
3 《委托书》 原件1份
4 结婚证 原件和复印件1份
5 居住证 原件和复印件0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

作人员

即办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保升、西宁便民

服务中心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8:30-12:00 下午：14:00-17:30;

12 受理条件
夫妻（含再婚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我省户籍人口，以及夫妻双方或一方系在本省长期居住且持有本省《居住

证》的非本省户籍人口，实行网上生育登记服务，并按规定享受妇幼健康、优生优育等服务。

13 结果送达 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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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育登记服务申请表（据实填写）
女方信息

姓 名 张三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5XXXXXXXXXX

出生日期 民 族 汉 户口性质

婚姻状况 联系电话 是否独生子女

户籍区划地址 户籍详细地址

现区划划地址 现居住详细地址

男方信息

姓 名 李四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5XXXXXXXXXX

出生日期 民 族 汉 户口性质

婚姻状况 联系电话 是否独生子女

户籍区划地址 户籍详细地址

现区划划地址 现居住详细地址

婚育情形

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

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婚育情况

未怀孕 已怀孕 已出生

结婚证号 怀孕时间 出生日期

结婚日期 预产期

夫妇子女信息

生育

孩次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出生地

身份证

号码

生父

姓名

生母

姓名

与夫妇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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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份证明材料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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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户口簿

（户口簿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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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托书（按规定提交）

6.结婚证、居住证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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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障领域

36.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序号 事项名称 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

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

付等工作。

第五十七条 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

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

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

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民政部

门和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通报用人单位的成立、终止情况，公安机关应

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报个人的出生、死亡

以及户口登记、迁移、注销等情况。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八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

将用人单位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信息与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共享，公安、民政、卫生健康、司法行

政等部门应当将个人的出生、死亡以及户口登记、

迁移、注销等信息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共享。

第九条用人单位的性质、银行账户、用工等参保信

息发生变化，以及个人参保信息发生变化的，用人

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对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参保

信息与共享信息进行比对核实。第十条 用人单位

和个人申请变更、注销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

完毕。用人单位注销社会保险登记的，应当先结清

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船山区社保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船山区社保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自2018年12月29日起实施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和复印件

2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

员

1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

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船山区社保

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无明确要求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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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份证明材料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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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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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

序号 事项名称 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

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

付等工作。

第二十五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个人缴费和政

府补贴相结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丧失劳动

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和未成年人等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

。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四川省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定期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实施办法》（

川人社办发[2014]273号）文件规定：凡从社保机

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自领取待遇的次月起

，每12个月认证一次。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船山区社保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船山区社保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自2018年12月29日起实施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个人身份证明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

员

1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

形式

窗口反馈
船山区社保

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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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份证明材料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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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序号 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二十三条 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

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

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

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第二十四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

第二十五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个人缴费和政

府补贴相结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丧失劳动

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和未成年人等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

。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船山区医疗保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船山区医疗保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自2018年12月29日起实施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原件

2 有效身份证件 复印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

员

1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

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船山区医疗

保障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无明确要求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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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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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身份证件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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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序号 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 年 10月 28 日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

过)

第五十七条：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

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

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审核，发给社会保险登记

证件。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

单位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

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

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民政部门和机构编制管理机关

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报用人单位的成立、终

止情况，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报个

人的出生、死亡以及户口登记、迁移、注销等情况。

第五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

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自愿参加社会保险的无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应当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

号码。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船山区医保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船山区医保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6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

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身份证明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1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

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果

信息反馈

船山区医保

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无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https://www.66law.cn/tiaoli/22.aspx
https://www.66law.cn/special/yingyezhizhao/
https://www.66law.cn/special/yingyezhizhao/
https://www.66law.cn/special/hkszd/
https://www.66law.cn/tiaoli/2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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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身份证件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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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创业领域

47.失业登记

序号 事项名称 失业登记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

就业和失业登记办法》和 《四川省就业失业登记

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且处

于无业状态的城镇户籍人员和土地（林地）被依法

征用或流转的农村劳动者，在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高校毕业生、取得居住证

人员可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员在常住地稳定就业满6个月

的，失业后可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的就业登记和失业登记工作，公共就业服务管理

机构负责经办本行政区域内的就业登记和失业登

记工作。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

5 法规颁布年限 《四川省就业和失业登记办法》《四川省就业失业登记证管理办法》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IFC金

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核原价，收复印件

2 《四川省失业登记表》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

人员
即办件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遂宁高新区城乡

保障中心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镇户籍人口、土地（林地）被依法征用或流转的农

村劳动者、高校毕业生、居住半年以上的城镇常住人口

13 结果送达 窗口反馈、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5%9B%9B%E5%B7%9D%E7%9C%81%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5%92%8C%E7%A4%BE%E4%BC%9A%E4%BF%9D%E9%9A%9C%E5%8E%85 %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5%B0%B1%E4%B8%9A%E5%92%8C%E5%A4%B1%E4%B8%9A%E7%99%BB%E8%AE%B0%E5%8A%9E%E6%B3%95%E3%80%8B%E5%92%8C %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5%B0%B1%E4%B8%9A%E5%A4%B1%E4%B8%9A%E7%99%BB%E8%AE%B0%E8%AF%81%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5%9B%9B%E5%B7%9D%E7%9C%81%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5%92%8C%E7%A4%BE%E4%BC%9A%E4%BF%9D%E9%9A%9C%E5%8E%85 %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5%B0%B1%E4%B8%9A%E5%92%8C%E5%A4%B1%E4%B8%9A%E7%99%BB%E8%AE%B0%E5%8A%9E%E6%B3%95%E3%80%8B%E5%92%8C %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5%B0%B1%E4%B8%9A%E5%A4%B1%E4%B8%9A%E7%99%BB%E8%AE%B0%E8%AF%81%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5%9B%9B%E5%B7%9D%E7%9C%81%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5%92%8C%E7%A4%BE%E4%BC%9A%E4%BF%9D%E9%9A%9C%E5%8E%85 %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5%B0%B1%E4%B8%9A%E5%92%8C%E5%A4%B1%E4%B8%9A%E7%99%BB%E8%AE%B0%E5%8A%9E%E6%B3%95%E3%80%8B%E5%92%8C %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5%B0%B1%E4%B8%9A%E5%A4%B1%E4%B8%9A%E7%99%BB%E8%AE%B0%E8%AF%81%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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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身份证件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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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省失业登记表

（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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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就业登记

序号 事项名称 就业登记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设

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免费提供下列服务

： （五）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等事务

关于印发就业失业登记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第（八）条 各地要根据本《暂行办法》的有关规

定，完善本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准

确记录劳动者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和享受就业扶持

政策等相关信息，并支持在《就业失业登记证》上

直接打印相关记录。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

5 法规颁布年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身份证明材料 核原价，收复印件

2 《四川省就业登记个人登记表》 原件

3 用人单位就业登记（用工备案）表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

作人员
即办件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

互联网办

理结果信

息反馈

遂宁高新区

城乡保障中

心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1.符合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2.符合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及其雇工；3.符合从事灵活就

业的劳动者。4.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的人员。

13 结果送达 窗口反馈、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B0%B1%E4%B8%9A%E4%BF%83%E8%BF%9B%E6%B3%95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5%B0%B1%E4%B8%9A%E5%A4%B1%E4%B8%9A%E7%99%BB%E8%AE%B0%E8%AF%81%E7%AE%A1%E7%90%86%E6%9A%82%E8%A1%8C%E5%8A%9E%E6%B3%95%E7%9A%84%E9%80%9A%E7%9F%A5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B0%B1%E4%B8%9A%E4%BF%83%E8%BF%9B%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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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身份证件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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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省就业登记个人登记表

（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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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人单位就业登记（用工备案）表

（据实填写）

填表时间：XX 年 XX 月 XX 日

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民族 汉

相片

身份证号码 5XXXXXXXXXXXXXXX 社会保障号码

就业失业

登记证编号
户口性质

□农业□非农业

□居民户

户口所

在地址
户口登记日期

常住地址

学历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毕业日期

国家职业

资格等级

取得日

期

职业(工种)

资格名称

专业技

术职务

取得专技

资格日期
岗位类别

劳动合同

签订时间
劳动合同类型

终止或解除

劳动关系时间
是否非全日制用工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用人单位（签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字：

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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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序号 事项名称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四川省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办法》（二）

明确对象范围条件，确定帮扶政策措施。就业

援助对象包括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

。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

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

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规定

。零就业家庭成员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

人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市居民家庭中的登记

失业人员。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明确援助

对象范围条件、申报条件和经办程序，细化援

助服务要求标准，确定相关扶持政策具体内容

。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

5 法规颁布年限 《四川省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办法》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3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

IFC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县级国土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核原价，收复印件

2
在常住地居住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基本医

疗保险1年以上相关证明
原件

3 残疾人证 原件

4 身份证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

作人员
即办件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

互联网办

理结果信

息反馈

遂宁高新区城乡

保障中心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1.符合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2.符合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及其雇工；3.符合从事灵活就业的

劳动者。4.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的人员。

13 结果送达 窗口反馈、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5%B0%B1%E4%B8%9A%E5%9B%B0%E9%9A%BE%E4%BA%BA%E5%91%98%E7%94%B3%E8%AF%B7%E8%AE%A4%E5%AE%9A%E5%8A%9E%E6%B3%95%E3%80%8B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5%B0%B1%E4%B8%9A%E5%9B%B0%E9%9A%BE%E4%BA%BA%E5%91%98%E7%94%B3%E8%AF%B7%E8%AE%A4%E5%AE%9A%E5%8A%9E%E6%B3%95%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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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级国土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国土部门证明

由县级及以上国土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具体内容由国土部

门确定。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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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常住地居住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基本医疗

保险 1年以上相关证明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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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残疾人证、身份证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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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领

序号 事项名称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领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第四

条就业补助资金分为对个人和单位的补贴、公共就

业服务能力建设补助两类。对个人和单位的补贴资

金用于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社会保

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补贴、就业见习补

贴、求职创业补贴等支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

补助资金用于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和高技能人才培

养补助等支出。同一项目就业补助资金补贴与失业

保险待遇有重复的，个人和单位不可重复享受。

财政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就业创业

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 第十三条：就业

困难人员和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

业社会保险补贴。对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 1年内未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原则上不

超过其实际缴费的 2/3。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

和离校 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应向当地人社

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并应提供以下材料：《就业

创业证》复印件或毕业证书复印件、灵活就业证明

材料、社会保险征缴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费明细账

（单）等。经人社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

支付到申请者本人在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高新区城乡保障中心

5 法规颁布年限
《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17年10月13日起施行，《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290号）同时废止。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6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

健坤城IFC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灵活就业证明材料 原件

2
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账（单）
原件和复印件

3 《就业创业证》 原件

4 本人在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信息 原件和复印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负责

同志、镇（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

工作人员

1个工作

日

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

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

果信息反馈

遂宁高新区

城乡保障中

心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javascript:SLC(270002)
javascript:SLC(27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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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灵活就业证明材料

（模板）

一、本人目前就业失业状态

□从事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转失业

□无就业经历

二、申请办理事项

□就业登记

□失业登记

本人承诺，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如有虚

假，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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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账（单）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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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创业证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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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在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信息

（据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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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证明服务领域

70.经济困难证明

序号 事项名称 经济困难证明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一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

助需要提交的经济困难证明，由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

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并由乡（镇

）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确认。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IFC

金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经济困难证明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人

员

即办件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四川遂宁高

新技术产业

园区管理委

员会社会事

业与群众工

作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符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当事人。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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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困难证明
（样本）



三、村（社区）代办服务事项办理指南

第 134 页

71.婚育情况证明

序号 事项名称 婚育情况证明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国家人口计生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全国农村部分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管理规范的通知》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与群众工作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健坤城IFC金融中心街道-1号,详细地址：四川省遂宁市高新区健坤城IFC金

融中心;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 核原件，收复印件

2 结婚证 核原件，收复印件

3 生育证 核原件，收复印件

4 出生医学证明 核原件，收复印件

5 申请表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

人员
即办件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四川遂宁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社会事业

与群众工作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本辖区长期在外工作或务工流动人口

13 结果送达 直接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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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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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婚证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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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育证

（样本）



三、村（社区）代办服务事项办理指南

第 139 页

4.出生医学证明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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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婚育情况证明申请表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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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在家死亡证明

序号 事项名称 在家死亡证明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关于印

发《进驻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事项参

考目录》、《村级代办事项 参考目录》、《“示范便

民服务中心”评估 验收标准》及《“示范便民服务站

”评估 验收标准》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

第二条第3项 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

案等能够反映，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

应当出具。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自2016年8月3日起实施。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春晓路街道-B3-3号,详细地址：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春晓路铁路

物流园B3-3;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核原价，收复印件

2 死亡人员基本信息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

人员
1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遂宁市公安

局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分

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在家自然死亡或病亡的

13 结果送达 窗口反馈、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5%9B%9B%E5%B7%9D%E7%9C%81%E6%94%BF%E5%BA%9C%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5%92%8C%E5%85%AC%E5%85%B1%E8%B5%84%E6%BA%90%E4%BA%A4%E6%98%93%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8%BF%9B%E9%A9%BB%E4%B9%A1%E9%95%87%EF%BC%88%E8%A1%97%E9%81%93%EF%BC%89%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4%BA%8B%E9%A1%B9%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6%9D%91%E7%BA%A7%E4%BB%A3%E5%8A%9E%E4%BA%8B%E9%A1%B9 %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5%8F%8A%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7%AB%99%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5%9B%9B%E5%B7%9D%E7%9C%81%E6%94%BF%E5%BA%9C%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5%92%8C%E5%85%AC%E5%85%B1%E8%B5%84%E6%BA%90%E4%BA%A4%E6%98%93%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8%BF%9B%E9%A9%BB%E4%B9%A1%E9%95%87%EF%BC%88%E8%A1%97%E9%81%93%EF%BC%89%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4%BA%8B%E9%A1%B9%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6%9D%91%E7%BA%A7%E4%BB%A3%E5%8A%9E%E4%BA%8B%E9%A1%B9 %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5%8F%8A%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7%AB%99%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5%9B%9B%E5%B7%9D%E7%9C%81%E6%94%BF%E5%BA%9C%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5%92%8C%E5%85%AC%E5%85%B1%E8%B5%84%E6%BA%90%E4%BA%A4%E6%98%93%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8%BF%9B%E9%A9%BB%E4%B9%A1%E9%95%87%EF%BC%88%E8%A1%97%E9%81%93%EF%BC%89%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4%BA%8B%E9%A1%B9%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6%9D%91%E7%BA%A7%E4%BB%A3%E5%8A%9E%E4%BA%8B%E9%A1%B9 %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5%8F%8A%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7%AB%99%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5%9B%9B%E5%B7%9D%E7%9C%81%E6%94%BF%E5%BA%9C%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5%92%8C%E5%85%AC%E5%85%B1%E8%B5%84%E6%BA%90%E4%BA%A4%E6%98%93%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8%BF%9B%E9%A9%BB%E4%B9%A1%E9%95%87%EF%BC%88%E8%A1%97%E9%81%93%EF%BC%89%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4%BA%8B%E9%A1%B9%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6%9D%91%E7%BA%A7%E4%BB%A3%E5%8A%9E%E4%BA%8B%E9%A1%B9 %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5%8F%8A%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7%AB%99%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5%9B%9B%E5%B7%9D%E7%9C%81%E6%94%BF%E5%BA%9C%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5%92%8C%E5%85%AC%E5%85%B1%E8%B5%84%E6%BA%90%E4%BA%A4%E6%98%93%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8%BF%9B%E9%A9%BB%E4%B9%A1%E9%95%87%EF%BC%88%E8%A1%97%E9%81%93%EF%BC%89%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 %E6%94%BF%E5%8A%A1%E6%9C%8D%E5%8A%A1%E4%BA%8B%E9%A1%B9%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6%9D%91%E7%BA%A7%E4%BB%A3%E5%8A%9E%E4%BA%8B%E9%A1%B9 %E5%8F%82%E8%80%83%E7%9B%AE%E5%BD%95%E3%80%8B%E3%80%81%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4%B8%AD%E5%BF%83%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5%8F%8A%E3%80%8A%E2%80%9C%E7%A4%BA%E8%8C%83%E4%BE%BF%E6%B0%91%E6%9C%8D%E5%8A%A1%E7%AB%99%E2%80%9D%E8%AF%84%E4%BC%B0 %E9%AA%8C%E6%94%B6%E6%A0%87%E5%87%86%E3%80%8B%E7%9A%84%E9%80%9A%E7%9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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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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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死亡人员基本信息（据实填写）

姓名：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死亡时间：

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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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亲属关系证明

序号 事项名称 亲属关系证明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

第二条第3项 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

案等能够反映，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

应当出具。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自2016年8月3日起实施。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春晓路街道-B3-3号,详细地址：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春晓路铁路

物流园B3-3;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明 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2 关系人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3 户口簿 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

人员
1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遂宁市公

安局高新

技术产业

园区分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映，需要开具证明的。

13 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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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明，关系人身份证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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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户口簿

（户口簿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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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经商办企证明

序号 事项名称 经商办企证明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四川省防止返贫常态化监测帮扶体系工作手册

》（川巩固拓展办发〔2023〕9号）县级市场监管

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监测员：每月开展拟纳入

监测对象经商办企业等相关信息比对。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遂宁高新区分局/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遂宁高新区分局/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个体工商户条例》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四川省-遂宁市-遂宁高新区-春晓路街道-B3-3号,详细地址：四川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春晓路铁路物流园

B3-3;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人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簿、社保卡、驾驶证） 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作

人员
即办件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果

信息反馈

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遂宁高新

区分局/行政审

批政务服务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无

13 结果送达 窗口反馈、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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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身份证、驾驶证、社保卡、

户口簿等）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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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商办企证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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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相关情况证明
序号 事项名称 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相关情况证明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第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

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

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

调查评估。 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委托机

关的要求，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

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

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

项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及时提交委托

机关。第五条 对于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监狱应当核实其居住地，在向其宣判

时或者在其离开监所之前，书面告知其到居住地县

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的时间期限以及逾期报到的后

果，并通知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判决、裁

定生效起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判决书、裁定书、决

定书、执行通知书、假释证明书副本等法律文书，

同时抄送其居住地县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县

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法律文书后，应当在三个工作

日内送达回执。第二十四条: 县级社区矫正机构应

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

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

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进行调查了解。第二

十五条：调查评估人员可以采取走访、谈话、查阅

资料等方式，向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罪犯的家庭

、工作单位、就读学校、村（居）民委员会、公安

派出所、社区居民、被害人等调查了解情况。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遂宁高新区司法分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遂宁高新区司法分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罪犯调查评估分值表 原件

犯罪嫌疑人调查评估分值表 原件

被告人调查评估分值表 原件

社区服务证明 原件

居住地证明 原件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窗口人员、便民服务站工

作人员
即办件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反馈、互

联网办理结果

信息反馈

遂宁高新区

司法分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县社区矫正对象主要适用于下列 4种罪犯：（一）被判处管制的；（二）被宣告缓刑

的；（三）被裁定假释的；（四）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

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13 结果送达 窗口反馈、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https://www.66law.cn/special/fayuan/
https://www.66law.cn/special/ji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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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罪犯调查评估分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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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犯罪嫌疑人调查评估分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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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告人调查评估分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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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区服务证明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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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居住地证明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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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便民服务领域

80.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缴纳
序号 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缴纳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遂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进驻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事项参考目

录》、《村级代办事项参考目录》的通知
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船山区社保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船山区社保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村级代办事项参考目录》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遂宁高新区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明 原件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即办
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船山区社保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13 结果送达 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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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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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缴纳

序号 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缴纳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遂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进驻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事项参考目录》、《村级

代办事项参考目录》的通知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船山区医保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船山区医保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村级代办事项参考目录》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遂宁高新区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明 原件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即办
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船山区医保

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13 结果送达 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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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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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医保电子凭证申领

序号 事项名称 医保电子凭证申领 服务依据

1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医保电子凭证管理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加快推进政务

服务“跨省通办”工作方案的通知2 服务对象 自然人

3 审批主体 船山区医保局

4 行业主管部门 船山区医保局

5 法规颁布年限 《医保电子凭证管理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原医保电子凭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6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7 办理地点 遂宁高新区镇、街道及辖内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8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9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明 原件1份

10 办理流程

办理环节 办理人员 办理时长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终审层级

受理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 即办
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

互联网办理

结果信息反

馈

船山区医保

局

11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备注：（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受理条件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13 结果送达 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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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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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遂宁高新区西宁街道帮办代办专员及联系电话

序号
镇

（街道）
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名称

代办员

姓名
代办员联系方式 专职代办员职务 兼职代办员

1

西宁

街道

五里垭社区便民服务站 任勇 13568711409
五里垭社区“两委”

委员、社区工作者
村（社区）常职干部

2 青冈社区便民服务站 景清凤 15982567751 社区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3 金桂社区便民服务站 段文 15182585281 社区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4 文星桥村便民服务站 唐小蓉 13982572256 社区工作者 村（社区）常职干部

5 徐家堰村便民服务站 唐坤才 15982505843 村副主任 村（社区）常职干部

6 福光庙村便民服务站 舒家军 18728519638 村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7 兰井村便民服务站 彭杨洋 18980187927 村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8 樟树堰村便民服务站 文汇 18728550781 村委委员 村（社区）常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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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遂宁高新区保升镇帮办代办专员及联系电话

序号
镇

（街道）
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名称

代办员

姓名
代办员联系方式 专职代办员职务 兼职代办员

9

保升镇

升红社区便民服务站 聂秋英 18280866340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10 金家沟社区便民服务站 段江莉 18282521339 社区工作者 村（社区）常职干部

11 新开寺社区便民服务站 梁澜 18728565181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12 金桃社区便民服务站 王芝龄 18382811273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13 金荷社区便民服务站 贺曙光 18080711419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14 凉水井社区便民服务站 谢秋菊 14780038568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15 插板堰村便民服务站 杨玲 19182569506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16 观山村便民服务站 李婷 18282574998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17 保升村便民服务站 张丽 18980186082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18 和兴村便民服务站 伍孝友 15182550880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19 太和桥村便民服务站 杨婷婷 18784061298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20 宝凤村便民服务站 康晓文 18382529806 文书 村（社区）常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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